
 东南大学与                医院
建立教学基地之协议书
甲方：东南大学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 ）

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培养素质良好，全面促进人民健康发展的优秀医学人才，提高临床教学质量，充分发挥
             医院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，加强两单位在教学、科研、医疗等方面的合作，商定建立教学基地关系。双方本着长期、稳定、提高的原则，经协商签订如下协议：

1、 甲方应做到：
1、按临床实习教学需要，提供有关教学文件、材料。

2、优先接受乙方医务人员学习、进修，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达成具体协议确定。

3、定期选派政治思想好，临床经验丰富、理论水平高的教师检查、指导临床实习。
4、协助乙方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质量，加强科研合作。
5、甲方负责给临床实习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并协助加强临床实习学生思想教育工作。
6、按有关规定支付实习管理费。（标准100元/月/人）
二、乙方应做到：

1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认真执行甲方的教学计划和要求。
2、每年承担甲方安排的医学生临床实习任务。

3、成立实习教学领导小组及教学组织。由一名院领导分管实习教学工作，负责对实习工作的领导。

4、建立实习生管理制度，领导小组负责对实习生的政治业务水平、学习环境、组织纪律、生活安全等方面多方位关心、管理、考核、鉴定。
5、按照实习计划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优先为甲方实习生提供临床操作机会。根据实习需要，收治一定数量的教学病例、病种，每个学生分管床位应不少于六张。
6、选派政治思想好、教学经验丰富、理论水平高、责任心强的医师担任带教工作，带教医师要相对稳定，有评教评学措施。

7、为实习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和生活设施，安排好实习生的食宿等有关问题，医院图书馆应向学生开放。
三、乙方每年优先接受甲方毕业学生，甲方组织推荐，乙方择优选拔。
四、本协议书一式六份，甲方和乙方各执一份。并报各自主管部门，批准后生效。
五、本协议有效期五年。自本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计算。
六、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